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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标识：A类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

签发人：徐方明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2号议案复函

李瑶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打造可持续性的政策体系构建舟山生育友好型

社会的议案》收悉，根据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要求，明确由我委主办，

市住建局、市妇联、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人社局为协办单位。

现将议案中涉及的有关问题答复如下。

构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环境、提高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

均衡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先行市的坚实基础，

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市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以下工作。

一、注重制度建设，不断优化生育政策

全面做好三孩政策实施前后计划生育奖励与保障政策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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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明确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和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特别扶助

等政策。出台《舟山市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

实施意见》，重点围绕扎实推动三孩生育政策、提升优生优育服务

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等方面予以推进落实，合理破解生育

意愿难题。市住建局督促指导各地按照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建设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幼儿园、儿童之家等未成年人

活动场所。市妇联、市人社局制定《关于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保

障工作的意见》，促进男女平等就业。我市劳动监察机构和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院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女职工劳动纠纷案件，切实维

护女职工带薪产假、丈夫陪护假、父母育儿假等休假权益，依法惩

处用人单位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二、加强顶层设计，初步构建托育体系

我市高度重视“一小”工作，将发展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纳入《舟山市儿童发展“十四五”规划》《舟山高质量发展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等未来五年重点工作。卫健、发改、教育、

住建、市场监管等九部门出台婴幼儿照护服务综合监管机制，形成

联合执法检查、投诉联合处置、信息互享共通于一体的综合监管工

作机制。开展托育机构专项检查，针对性指出问题 20余条，查封

1家违规开办的托育机构。教育局通过民办幼儿园转型等方式,增

加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供给,如原民办性质的市绿岛幼儿园和嵊

泗县聪聪幼儿园转型为普惠性托育机构。探索城区公办园托幼一体

试点，新城区域 2所城区公办园试点开设托班,挖潜增加新城区域

普惠托育资源。成立市、县区婴幼儿照护服务指导中心，市妇儿医

院挂牌成立市婴幼儿照护实训基地，负责对全市 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工作的业务指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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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足民生工程，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

市财政积极筹措资金，每年给予市妇女儿童医院妇幼保健公共

卫生经费 380万元，并足额保障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

儿童发育筛查、自闭症筛查等公共卫生资金。今年，我市将新增 3

个乡镇（街道）设托育机构、新增 900个托位，其中普惠托位 540

个纳入省、市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托育机构发展。普陀区作为试点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率先出台《舟山市普陀区婴幼儿照护服务资金

补助实施方案》。明确社会办托育机构每设一个托班给予一次性建

设经费补助 2万元。不超过普惠性收费标准的机构，按 15%收费标

准补助;在普惠性收费标准 1至 1.5倍的机构，按 10%收费标准补

助;在普惠性收费标准 1.5倍以上的机构，按 8%收费标准补助。二

孩入托减免 30%费用，三孩及以上免费入托，让更多育儿家庭得实

惠。

四、广泛宣传发动，推进全社会尊重生育价值

市妇联联合市委人才办、团市委开展人才联谊交友活动,在高

云佳苑人才之家、南洞艺谷、东港沈院等地开展“乡约与你.共致

青春”“云端相遇悦享青春”等系列主题活动。鼓励用人单位在“引

才云”平台推进适合生育后再就业女性的灵活就业岗位，严禁发布

含有性别歧视内容的招聘信息，并在市人力资源市场开设窗口和热

线电话，为有就业需求的女性提供就业咨询和职业介绍。专门针对

女性群体较多的在舟部队军属和人才家属召开专场招聘活动，为她

们更好地融入舟山高质量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五、下步打算

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构建生育友好

型社会的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有利于人口均衡发展的生态环境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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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牵引下开始培育和酝酿，但是，构建生育配套支持体系是一

次系统性重塑，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概念，下步我们将根据人口发

展特点，结合您提的意见，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高度重视，推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强各部门联合监

管，督促托育机构落实安全管理，为全过程监管提供基础支撑。十

四五期间计划启动建设舟山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在基层依托乡镇

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医、防、护”三位一体儿童健康

管理中心，2023年拟在新的临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造建设

首家示范性儿童健康管理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利用现有资源

开设托班,鼓励新建、扩建幼儿园按照一定比例设置幼儿托班,招收

2至 3岁婴幼儿，促进托幼资源的统筹使用。今年下半年预计新增

5个托班 100个托位。支持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

供福利性托育服务。大力完善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布局，鼓励乡镇（街

道）利用现有的场地资源开展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养育驿站，充分

发挥社区在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让有需求的家庭可享

受到家门口的服务。

（二）统筹安排，加快建设普惠托育体系。加强政府对托育

服务的经费投入，研究制定普惠性托育机构奖补政策。计划参考普

陀区做法，给予婴幼儿照护机构一定补助，真正有效地减轻家庭的

育儿负担。公办幼儿园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的,其托班生均财政拨

款和补助标准按照学前教育同等政策对待。根据《浙江省托育服务

十四五专项规划》,构建与人口结构和婴幼儿数量相适应的托育服

务设施规模和布局。统筹安排幼托相关用地以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

全力保障相关项目用地指标,对幼托的供地项目,积极保障土地指

标,做到应保尽保。



—5—

（三）多措并举，保障育龄妇女就业和劳动权益。住房方面，

针对三孩家庭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优先予以公租房实物配租保

障，原先享受租赁补贴的，优先考虑转为实物配租。在公租房户型

选择方面优先选择。针对三孩家庭，引导市场主体降低保障性租赁

住房准入门槛。在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时，充分考虑三孩家庭

的需要，发展部分大户型房型。落实托育机构用电、用水、用气执

行居民价格政策，降低托育机构成本负担。促进妇女就业与生育平

衡,畅通妇女平等就业的维权渠道，依托市妇女创业创新全面发展

联席会议,共同促进妇女就业创业。依托“东海渔嫂”电商培训中

心,继续开展电商村播、海岛民宿等培训,引导鼓励更多妇女在兼顾

就业与生育平衡的领域就业创业。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 8月 19日

（联系人：戎珊珊，联系电话：0580-2027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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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人大代表工委、市住建局、市妇联、市发改委、

市教育局、市人社局

舟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2年 8月 19日印发


